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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年制xx专业毕业考核实施细则
（专业代码：）
1、 考核目标
      
2、 成绩组成
毕业考核成绩由毕业理论考核成绩与毕业技能考核成绩两个部分组成。两项考核成绩均需达到“合格”，否则需补考相应场次。毕业考核成绩“合格”后方予以毕业。
三、考核安排
（一）毕业理论考核安排
1.考核分值：
2.考核时间：第四学年Ⅷ
3.考核范围：课程名称、执业资格考纲等
4.考核形式：笔试
5.成绩核算：分数构成
6.补考事宜：
不合格者需补考，补考最高分为70分，补考成绩为毕业理论考核最终成绩。若补考后，理论成绩仍不合格，当学年不再安排补考。
（二）毕业技能考核安排
1.考核分值：
2.考核时间：第四学年Ⅷ
3.考核范围：课程名称、执业资格考纲等
4.考核形式：操作
共设置4个站点：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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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成绩核算：
毕业技能成绩=xx成绩+xx成绩。各分项成绩均达该分项总分的60%为合格；任意分项成绩低于该项总分的60%，则视为不合格。
6.补考事宜：
若任意分项成绩不合格，需补考该项，补考成绩最高按该项总分70%计算。若补考后仍不合格，当学年不再安排补考。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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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2


